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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香港

居民代理見證開立

內地個人II類、III類銀行

賬戶試點銀行範圍；探索在

區內加強線上業務創新，試點開

展信用卡視頻面簽。

◆允許香港私人銀行、家族財富管理機構等在區內設

立專營機構，支持符合條件的香港資產管理機構在區

內設立合資理財公司依法開展跨境資產管理業務。

◆允許境外特別是香港地區金融機構在區內設立商業銀

行、理財子公司、消費金融公司、養老金管理公司。

◆允許境外特別是香港地區金融機構在區內設立證券公

司、公募基金公司、期貨公司、基金銷售公司。

◆支持高水平建設前海深港國際金融城，為香港金融機

構依法依規跨境辦公及香港數字金融、金融科技等迭代

升級提供空間載體。

◆支持境外特別是香港地區銀行在區內的分支機構

取得基金託管業務資格。

◆允許前海合作區內證券公司、期貨公

司通過境外上市等跨境融資方式補充資

本金。

◆支持深交所設立粵港澳大灣區

債券平台，推動兩地債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

建設。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海巖

◆支持香港交易所前海聯合交易中心開展大宗商品跨境現

貨交易人民幣計價結算業務，依法合規拓展香港交易所前

海聯合交易中心的業務及功能。

前海 香港 橫琴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加快對外開放。昨日，人民銀

行、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廣

東省人民政府聯合印發《關於金融支持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建設的意見》和《關於金融支持前海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意見》兩份

文件(簡稱「橫琴金融 30 條」及「前海金融 30

條」)，提出多項對港澳擴大金融開放措施，表示要

在前海合作區和橫琴合作區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有

效路徑，允許前海合作區內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開

展跨境證券投資等業務，這是內地官方文件首次允

許開展跨境證券投資試點。此外，將在前海合作區

探索跨境支付清算新機制，促進人民幣跨境支付系

統拓展粵港澳大灣區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李昌鴻北京、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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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推金融30條試點跨境證券投資
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有效路徑 擴大灣區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為推動香港和深圳兩地知
識產權發展，促進跨境知識產權創新、交流
和合作，促進香港建設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
中心，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深
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昨日
聯合發布《關於協同打造前海深港知識產權
創新高地的十六條措施》，涵蓋知識產權保
護、運營轉化、交流研討、宣傳教育和知識
產權貿易等領域的合作。
《十六條措施》當中的主要措施包括：
◆支持香港的高校、研發機構及企業落

戶前海，協助和促進它們的創科研發成果
轉化，開拓大灣區內外的龐大市場，同時
為香港的知識產權專業人才提供誘因開拓
和發展其事業；
◆支持前海的技術轉移中心及知識產權

綜合運營服務中心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
協助內地知識產權業界融入本地的知識產
權貿易產業鏈及生態體系；
◆支持香港和深圳的相關仲裁機構建立

合作機制，進一步推展知識產權仲裁服務；
◆支持知識產權署和中國（深圳）知識

產權保護中心在港深兩地互設知識產權問
詢點，優化港深知識產權跨境服務；及
◆鼓勵高價值專利創造及轉化應用，支

持在香港和深圳舉辦更多知識產權展覽或
論壇等大型活動。
商經局與前海管理局會建立知識產權合

作推進機制，由前海管理局聯同深圳市知識
產權聯席會議相關成員單位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知識產權署、香港海關、香港貿易發
展局等機構成立前海深港知識產權合作推進
小組，以推動兩地知識產權的合作項目。

李家超：進一步發揮香港的優勢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十六條措

施》一方面協助香港的知識產權業界開拓大
灣區的機遇，另一方面支持前海的業界利用
香港的優勢及平台，聯通世界進行知識產權
貿易活動。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
表示支持香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相信有關措施能促進港深業界共同推動知識
產權創新發展，進一步發揮香港的優勢，促
進大灣區的知識產權貿易發展。

商經局局長丘應樺表示，《十六條措
施》一方面協助香港的知識產權開發者、
企業及人才在前海發展知識產權相關業務，
開拓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另一方面支持前
海的知識產權業界利用香港獨特的優勢及平
台聯通世界，進行知識產權貿易活動。
「《十六條措施》有助香港和深圳兩地共同
推動知識產權創新發展，進一步發揮香港區
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優勢，促進大灣區的
知識產權貿易發展，使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香港前海發布十六條措施 聯手推動知識產權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 「橫琴金
融30條」提到，研究允許合
作區內市場主體以澳門元或人
民幣進行支付，逐步拓展使用場
景。在風險可控前提下，有序允許
澳門元在合作區作小額支付使用。
在合作區試點放寬個人資本項目外匯

管理政策，區分境外個人和境內個人，研
究放寬合作區居民（指在合作區內生活和就

業的澳門居民、內地居民，下同）使用外匯的管
理要求。允許符合條件的合作區內地居民個人在符

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在年度額度內直接憑本人有效身
份證件辦理跨境人民幣匯款和收款。支持銀行與清算機構、非銀
行支付機構合作，基於實際薪酬水平提供個人薪酬跨境收付便利
化服務。便利澳門居民在合作區信用融資；支持在合作區內生活
和就業的澳門居民在合作區內金融機構直接開立境內證券市場賬

戶，參與內地證券市場投資。

提升大灣區資金融通便利度
促進合作區與澳門金融機構交易聯動，加強合作區

金融市場與澳門、香港離岸金融市場的聯動，提升粵
港澳大灣區資金融通便利度，滿足離岸市場正常的人
民幣流動性管理需求。穩步擴大跨境資產轉讓範圍。
穩步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不斷豐富合作區
與澳門居民投資對方金融產品的渠道。
另外，探索構建電子圍網系統。對標國際標準制定

賬戶規則，優化改造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系統，
通過金融賬戶隔離，在合作區建立資金電子圍網。制
定電子圍網跨境資金流動政策，優化跨境資金清算渠
道，探索跨境資金自由流動途徑。同時，在澳門與內
地CEPA框架下，降低澳門銀行業金融機構、保險業
金融機構進入合作區的准入門檻。

橫琴合作區研允澳門元作小額支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李
昌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聯席行政總
裁廖宜建認為，新出台的金融開放
措施，可望加快粵港澳大灣區金融
市場互聯互通。作為一家以服務大
灣區為重要業務戰略的國際銀行，
滙豐相當期待新公布的開放措施。
廖宜建指出，前海與橫琴是粵
港澳合作的重大平台，率先在這
兩個合作區推出便利民生、擴大
金融業開放，以及人民幣國際化
等多個領域的創新舉措，可以進
一步便利大灣區資金融通和提升
跨境金融服務水平，為大灣區經
濟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支撐。值得

關注的是，新措施提出深化大灣區金融市
場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強與港澳之間
的金融監管合作，這將為大灣區實現金融
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方面奠定基礎，不僅
有助推動大灣區制度創新開放，也將為內
地金融業的高水平開放探索新的路徑。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

產業研究所副所長余凌曲表示，「前海金融
30條」一個重要的亮點是圍繞香港居民在
內地生活、創業等提供相應的金融服務，包
括開立銀行賬戶、提供信用貸款等，解決當
前深港合作的痛點問題，讓香港居民、香港
企業進入前海、進入內地沒有了後顧之憂。
另外，在前海開展資本項目開放、推進人民
幣國際化方面有更加明確的國家政策支持。

滙豐：為灣區經濟深度融合重要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歡迎《關於金融支持前海深
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意見》（下稱
《意見》），感謝中央政府繼續支持香港融入國家
金融改革開放格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前
海合作區一直堅持『依託香港、服務內地、面
向世界』，是粵港澳大灣區內重要的合作發
展平台之一。香港會以粵港澳大灣區和前
海合作區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切入
點，進一步提升與廣東省和深圳市的
高水平合作，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

展，共同實現新飛躍。」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意見》將加強港
深金融市場的對接和高水平合作，促進國家金
融業對外開放與創新，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作用，也為香港的金融業、企業和專
業服務創造更多機遇。財庫局局長許正宇說，
國家金融改革為香港金融業帶來龐大機遇。特
區政府和各金融監管機構會繼續與相關內地部
委保持緊密聯繫，共同推進《意見》內各項提
升深港金融合作水平的政策措施。

特區政府：提升與廣東省和深圳高水平合作

◆在合法合規、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允許在

前海合作區和香港均設有分支機構的中資商業銀

行、港資商業銀行開展內部數據跨境流動試點。

這兩份由五部門聯合印發的文件，對前海合作區和橫琴合作
區各提出三十條金融改革創新舉措，涉及銀行證券保險對

外開放、金融市場開放、便利居民用匯、跨境貿易、資本項目開
放等多方面。
其中，在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建設方面，「前海
金融30條」提出總體目標，到2025年，建立健全以金融業擴大開
放、人民幣國際化為重點的政策體系和管理體制，基本實現與香港
金融市場高水平互聯互通，金融風險監測、防範和化解體系更加完
善，金融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彰顯。到2035年，實
現以負面清單為基礎的更高水平金融開放，跨境資金高效便捷流
動，基本建成與國際接軌的金融領域規則體系，金融環境達到世界
一流水平，為全國金融業擴大開放起到更強示範引領作用。

支持前海與港互聯互通
文件中特別提到，支持前海合作區以清單式申請授權方式，在
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人民幣跨境使用、外匯管理便利化等
領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多項專門對港擴大金融開放措施將實施。文件表示，擴大香港
居民代理見證開立內地個人II類、III類銀行賬戶試點銀行範圍；
在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允許在前海合作區和
香港均設有分支機構的中資商業銀行、港資商業銀行開展內部數
據跨境流動試點；允許香港私人銀行、家族財富管理機構等在前
海合作區設立專營機構，支持符合條件的香港資產管理機構在前
海合作區設立合資理財公司，依法開展跨境資產管理業務。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央行等金融部門在文件中提出，在前海合
作區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有效路徑，包括允許開展跨境證券投資
等業務，取消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資本金專用存款賬戶試點，外
商投資企業辦理人民幣資本金入賬結算業務無需開立人民幣資本
金專用存款賬戶，便利前海合作區內企業在真實業務背景下靈活
開展跨境融資，放寬境外放款限制，將放款上限比例由所有者權
益的50%擴大至80%。
「前海金融30條」允許前海合作區內證券公司經香港持牌金
融機構授權後，向其內地客戶轉發香港持牌金融機構發布的就港
股通股票提供投資分析意見的證券研究報告，支持前海合作區內
證券公司在境內開展跨境業務試點、承銷熊貓債業務等；允許證
券公司、期貨公司在香港開展直接融資，支持前海合作區內符合
條件的銀行和企業在香港直接發行人民幣計價的證券產品。並允
許前海合作區內證券公司、期貨公司通過境外上市等跨境融資方
式補充資本金，支持前海合作區內企業依法利用香港（開放式基
金型公司或有限合夥基金等）平台進行融資及開拓海外業務。
文件還提出便利香港企業跨境投融資，支持港企港人在前海合
作區創新創業，支持前海合作區內符合條件的港資小微企業在
500萬元人民幣的限額內從境外銀行獲得人民幣貸款。

探索跨境支付清算新機制
另外，將在前海合作區探索跨境支付清算新機制。支持前海合
作區內符合條件的機構接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促
進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拓展粵港澳大灣區業務。並且，拓展離岸
賬戶功能。在賬戶隔離、風險可控前提下，支持符合條件的商業
銀行在現行法律法規和外匯管理制度框架內穩妥開展離岸銀行業
務。擴大基於離岸銀行賬戶（OSA）的離岸業務範圍，允許已取
得離岸銀行業務資格的商業銀行在前海合作區設立離岸銀行業務
專營機構或法人機構，為實體經濟開展離岸業務提供金融服務。


